
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流程 

注：1. 博士研究生由学位办组织双盲评审，盲审成绩满足授学位要求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,盲审未

通过者须参照有关文件执行； 

2. 具体答辩事宜参照《上海理工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中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

文及答辩工作要求；

3. 流程中涉及学院的部分请依据学院规定及相关通知办理；

4. 所有流程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中完成，相关操作说明可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-操作手册

中查阅；

5. 相关授学位通知将在研究生院网站（https://yjs.usst.edu.cn/）通知公告—学位工作中及

时发布。

学生：1．进入研究生院网站-学位工作-学位申请，下载相关要求及表格，了解相关事项的操作说明及时间节点； 

2．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中（以下简称平台）登记科研成果情况（论文、专利等），并提交原件至学院进行审核。 

学生：在平台中提交论文重合度检测申请，学位办组织查重，合格后导师在平台中确认结果即同意论文送盲审。 

学院：1．预答辩秘书在平台中审核； 

2．学院审核后办结。 

学生 在平台中提交预答辩申请 

博士论文预答辩 如有异议，按有关规定处理 

学位办：组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 如有异议，按有关规定处理 

通过 

学生：1. 在平台中提交学位论文终稿，导师审核； 

2. 按照学校归档要求上交论文至学院；

3. 在平台完成对应批次学位数据上报及学位申请。

学院：1. 审核学位申请数据； 

2. 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并将会议审定通过的名单通过平台报送至学位办。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授予学位 

学生：1．在平台中提交答辩申请，由答辩秘书新建答辩安排并维护答辩委员会信息； 

2．在学院教务老师处领取学位论文封皮； 

3. 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中的相关要求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

答辩秘书在平台中录入答辩结果 




